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险住院分娩医疗意外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保障范围 第五条

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包括身故保险责任、伤残保险责任共二个独立部

分，投保人可以选择全部投保，也可以选择仅投保身故保险责任，伤残

保险责任不能单独投保，投保的保险责任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约定，

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同一指定医疗机构住院分娩遭受医疗意外，

并出现下列情形的，保险人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一）身故保险责任：

自医疗意外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含第三十日）因该医疗意外为直

接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身

故保险金，本保险合同终止。

在给付上述身故保险金前，如果该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项下已领

取过下述伤残保险金的，保险人在给付身故保险金时将扣除已给付的伤

残保险金。

（二）伤残保险责任：

自医疗意外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含第一百八十日）内因该医疗

意外为直接原因导致被保险人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标

准编号为 JR/T 0083－2013）（以下简称《伤残评定标准》）所列伤残项目

的，保险人按《伤残评定标准》所列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单约定的保险金

额给付伤残保险金。如果自医疗意外发生之日起第一百八十日治疗仍未

结束的，按该第一百八十日该被保险人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据

此给付伤残保险金。

当同一医疗意外造成《伤残评定标准》所列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时，

如果同一部位和性质伤残参与了两次或两次以上伤残程度的构成，则保

险人仅给付其中给付比例最高的伤残程度所对应的伤残保险金。如果后

次伤残程度所对应的给付比例比之前任何一次伤残程度所对应的给付比

例都高，则保险人给付后次伤残程度所对应的伤残保险金时需扣除之前

累计已给付的伤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如在本次医疗意外之前已有伤残，保险人按合并后的伤残

程度，依《伤残评定标准》中所对应的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单约定的保险

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但应扣除原有伤残程度依《伤残评定标准》所对

应的伤残保险金。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以保险合同所

载的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保险金额时，本保险

合同对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七十二小时，自被保险人的住院手续和保险投保手

续办理完成并交清保险费后，以下列时间中最早发生的时间起计：

（一）被保险人在医院住院分娩，其《分娩记录》中所记载的产程开

始时间；



（二）被保险人在医院住院分娩，手术分娩方式下被保险人《手术记

录》中所记载的手术（或麻醉）开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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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

任：

（一）战争、军事行动、武装叛乱或暴乱；

（二）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三）恐怖袭击；

（四）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五）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除外；

（六）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七）被保险人违法、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八）被保险人本身存在的身体缺陷或病症；

（九）被保险人患有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十）被保险人系无法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病人；

（十一）被保险人分娩前为植物人状态；

（十二）被保险人及其家属不遵医嘱、拒绝配合治疗、延误治疗、

放弃治疗或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十三）因子宫疾病本身导致的子宫部分切除及子宫切除。

第一条 以下情况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保险人不承担因被保险人所分娩之活产新生儿身故或伤残的

给付保险金责任；

（二）投保前被保险人已经开始分娩的。

若由于本合同中责任免除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对被保

险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除法律规定不退还保险费的情形

外，保险人退还相应的未满期保险费。

保单预期利益 不适用


